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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細則依據本校教職員工福利互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福利互助金補助辦法第九

條訂定之。 

二、 補助範圍：旅遊補助、健康檢查、終身教育、健康休閒中心，以上四項補助項目之補

助上限皆為每人貳仟元，本會成員每學年至多可申請二項補助。新進會員如係遞補離

職會員者，其補助項目將合併採計。 

三、 補助對象:限本會成員。 

四、 旅遊補助： 

(一) 一天之旅遊活動補助上限為壹仟元，二天以上之旅遊活動補助上限為貳仟元，每位

同仁每學年度僅能擇一申請一次。 

(二) 自行組團旅遊活動，其成員須至少有本會成員四人以上（警衛隊不在此限）。 

(三) 活動結束後，檢附單據及活動照片向本會辦理結報請款。 

(四) 單據需為住宿費(兩天以上活動必繳)、交通費、餐費等合理經常門項目。 

(五) 活動照片提供，一天之旅遊活動一張，兩天以上活動二張(兩天不同景點不同穿著)。 

五、 健康檢查： 

(一) 由本會成員自行赴醫院檢查或參加本會辦理之團體健康檢查。 

(二) 檢查後，檢附單據向本會辦理結報請款。 

六、 終身教育： 

(一) 補助本會成員以學員身分參加本校開設課程之課程費用。 

(二) 補助校內外各項語文能力檢定測驗報名費。 

(三) 補助課程或語文能力檢定每學年以一次為限。 

(四) 課程或測驗結束後，檢附單據及結業証明(足資證明已完成課程及本會成員為上課

學員之文件)或到考證明，向本會辦理結報請款。 

七、 健康休閒中心： 

(一)補助本會成員以教職員工身分申請之本校健康休閒中心運動證或舉辦之運動費用。

(說明：同一學年度僅能補助一項)。 

(二)繳費後，檢附發票正本（註明申請人姓名及身份）向本會辦理結報請款。 

八、 結報請款注意事項： 

(一) 所有單據需依本校會計室相關規定辦理。 

(二) 若有無法開立單據之情事發生時，簽立支出證明單之金額不得超過本會補助金額的



10%。 

九、 申請補助期限： 

活動補助之申請日期自每年八月一日起至隔年之七月十五日止。結報請款單據須於七

月二十日前提出。 

十、 本細則經本會委員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